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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25        证券简称：光启技术        公告编号：2022-061 

光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浙江龙生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2587 号）核准，光启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向特定投资者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966,900,415 股，募集

资金总额人民币 6,894,000,000.00 元，扣除发行费用总额 56,236,690.04 元后，募

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6,837,763,309.96 元。该等募集资金已于 2017 年 1 月 23 日

全部到位，已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天健验字[2017]8

号《验资报告》。 

公司于 2022 年 8 月 1 日召开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调整部分募投项目、变更募集资金用途并将部分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

案》，公司对部分募投项目进行调整，并终止了部分募投项目，项目终止后结余

募集资金部分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剩余未做变更部分公司会尽快寻找和论证

符合公司发展战略且具有较强竞争力和盈利能力的项目，并在履行必要决策和审

批程序后使用。 

二、本次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情况 

为满足公司主营业务发展需要，进一步提高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保护投

资者权益，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及公司《募集资金专项存储及使用

管理制度》的要求，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专户存储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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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公司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超材料智能结构及装备研发

中心建设项目（以下简称“研发中心项目”）新增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光启尖端

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光启尖端”）作为实施主体，与原实施主体深圳

光启超材料技术有限公司共同建设研发中心项目。 

2022 年 8 月 8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

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签署募集资金监管协议

的议案》，公司全资子公司光启尖端在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城市广场旗舰

支行开立了研发中心项目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用于本次募集资金的存储与使

用，账户的开立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1 研发中心项目 中信银行深圳城市广场旗舰支行 8110301012400635540 

上述募集资金专户仅用于存储、管理上述募投项目的募集资金，不得存放非

募集资金或用作其它用途。本公司将在募集资金到账后一个月内，签订相关监管

协议，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光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二年八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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